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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省发改委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住建厅、省水利厅、省文旅厅、

省卫健委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体育局、省疾控局、省消防救援总队、

国家矿监局山西局、省地震局、人防办。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4年 1月 8日印发




